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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25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新保险合同准则），

自2023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上市的保险公司实施，

并将于2026年在其他保险公司全面实施。为深入了解

关于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

家，小微企业授信金额合计达到2.3亿元，放款金额合

计达到1.1亿元。浙江省金华市结合增信标准和企业财

务报表数据标准，与金华银行等3家银行完成配套产品

开发合作，已有34户企业获得增信贷款4596万元。湖

北省会计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在无财政资金兜底的情

况下，累计为55家小微出口企业授信1.12亿元，线上发

放无抵押、无担保贷款5840万元。

二、面临的困难问题

（一）数据聚合互通存在堵点。一是小微企业和部

分软件厂商对提供财务数据的意愿不强，对数据应用的

警惕性较高，担心数据安全以及“被查”的顾虑较多，导

致参与积极性不高。二是标准中涉及数据种类较多，除

会计数据外，还需要融入工商、税务、收支流水等数据，

涉及会计软件公司、代理记账机构、征信公司、银行等

多个机构，部分省市反映有关单位对数据跨部门共享仍

持保守态度。三是部分金融机构对增信标准的接受度较

低，在技术准备上存在不足，在数据传递和解析过程中

出现障碍，导致系统对接进度滞后。

（二）金融机构参与存在痛点。一是银行现有信贷

产品难以满足增信标准试点需要，市县级金融机构有积

极性但无权限也无能力创新金融产品，需寻求省级行甚

至总行支持。二是风控模型升级迭代需要时间，各金融

机构都有各自的风控模型对企业信用情况进行智能评

估，而要金融机构根据增信标准升级模型一般需要较长

的申请手续及研发测试过程，据调研了解至少在半年以

上。三是小微企业会计核算基础工作薄弱，很多企业的

会计信息与增信标准规定的质量存在较大差距，金融机

构对通过增信标准生成的企业信用画像精准度存疑，导

致金融机构存在“不敢贷”问题。

（三）商业模式成型存在难点。一是代理记账机构

一部分收入来源是为小微企业提供助贷服务，部分试点

地区采用的自建平台化运营模式会挤出代理记账机构

的收益。二是小额信贷业务的投入成本与收益不对等，

导致小微企业不是金融机构的主要目标客户群。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充分利用会计数据为小微企业融资增信，是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加快建立民营企业信用

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重大决

策部署的具体举措。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做好增信标

准试点工作，加强与其他部门协同合作，助力普惠金融

政策行稳致远。

（一）持续做好增信标准试点工作。一是在前期试

点省市的基础上，适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为

标准推广应用提供更广泛的实践基础。二是加强对增信

标准相关政策、要求的宣传和培训，不断增强各单位对

增信标准的理解，为推进试点工作营造便利氛围。三是

开展小微企业增信会计数据推荐性国家标准研制工作，

为小微企业、代账公司、金融机构等多方市场主体提供

标准遵循。

（二）加强跨部门协同合作。一是逐步打通工商、税

务、财政、海关、银行等各部门间数据壁垒，统筹协调

部门数据与地区数据，加强数据共享共用，降低数据获

取成本。二是加强全国统一的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以及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将小微企业会计数据标准作为平台建

设的基础性工程。三是协调金融监管部门，给予普惠金

融专项监管政策支持，多方合力推动银行、担保、征信

等金融机构参与试点工作，加快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企业

风控模型更新换代、信贷产品开发等工作。

（三）扩展增信标准应用新场景。一是探索推动将

增信数据作为财政资金分配、政府采购、财税政策优惠

的重要参考依据，鼓励更多政府部门将小微企业增信会

计数据标准应用于各类信用判断场景。二是探索增信会

计数据标准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

金、政府投资基金等中的应用，为拓宽小微企业直接融

资渠道提供数据基础。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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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情况和进一步推动新准则高质量

实施，我们对首批执行新保险合同准则的10家大型上

市保险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报进行了分析，并会同国

家金融监管总局财务会计司赴上海、深圳进行了专题

调研。

一、新保险合同准则的主要变化

与原准则相比，新保险合同准则修订的核心内容

主要包括 ：一是改变了原准则下收到保费即全额确认

当期收入的、类似收付实现制的处理方式，要求企业随

着保险服务的提供逐期确认收入，并保持收入与费用的

确认期间匹配。二是调整了原准则下保险成分和投资成

分一并确认收入的处理方法，要求企业在确认保险服务

收入时剔除保费中的投资成分，真实反映保险服务业

绩。三是完善了保险合同计量的一般模型，要求计量保

险合同负债时采用当前可观察折现率折现，改变原准则

下采用750天平均利率的做法，如实反映保险公司的负

债水平。四是统一了原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处理方

法，使类似业务采用一致的会计处理方法，会计信息更

为可比。五是优化了原准则下关于合同分组的规定，要

求按盈亏情况对合同进行分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确认

和计量，以避免利润分配不合理、损失确认不及时等问

题，全面反映保险合同风险及盈亏水平。六是取消了原

准则下允许企业将当期作出的有利精算假设调整确认

为当期利润的处理方法，而改为在未来逐期确认，有助

于减少利润操纵行为。

二、新保险合同准则在我国大型保险公司平稳实施

2023年1月1日，国寿股份、平安集团、中国太保、

人保集团、人保财险、新华人寿、中再集团、太平保险、

众安保险和阳光保险等10家保险公司首次实施新保险合

同准则，并同步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其中，中国太

保、国寿股份、平安集团、人保集团、新华人寿为境内外

同时上市，人保财险、中再集团、太平保险、众安保险、

阳光保险仅境外（H股）上市。据行业统计数据，2023年

10家保险公司资产规模占全行业的84%，规模保费占全

行业的61%。剔除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影响，10

家保险公司2023年年报显示，新旧保险合同准则切换

实现了平稳过渡，主要财务指标表现和变动情况如下 ：

（一）新旧准则切换日净资产变动基本平稳。如表1

所示，新旧准则转换日（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1

月1日），除国寿股份和中国太保外，其他8家保险公司

因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净资产的影响在9%以内。其

中，寿险公司净资产略有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新准则下

计量保险合同负债时采用当前利率而非原准则下的750

天平均利率折现，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导致保险合同负债

账面价值上升，净资产减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保

险合同准则与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更加注重资产端与

负债端计量的匹配，新旧准则切换日保险公司整体净资

产变动幅度更小。同时，新准则下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及

其变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资产负债结构、期限匹配和

互动的效果，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做好资产负债匹配，

表 1  新旧准则转换日净资产变动情况表 1  新旧准则转换日净资产变动情况

2022年12月

31日净资产

实施两项新准则

对净资产的影响

其中：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

对净资产的影响

其中：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净资产的影响

2023年1月

1日净资产

金额（亿元） 金额（亿元） 比例  金额（亿元） 比例  金额（亿元） 比例  金额（亿元）

人保集团 3006 114 3.8% 24 0.8% 90 3.0% 3120

国寿股份 4451 300 6.7% -701 -15.8% 1001 22.5% 4751

平安集团 11753 107 0.9% -1043 -8.9% 1150 9.8% 11860

中国太保 2341 19 0.8% -325 -13.9% 344 14.7% 2360

太平保险 987 102 10.3% -77 -7.8% 179 18.1% 1088

新华人寿 1029 114 11.1% -49 -4.8% 163 15.9% 1143

中再集团 947 27 2.9% 19 2.0% 8 0.8% 974

阳光保险 620 38 6.1% -27 -4.3% 65 10.4% 658

人保财险 2127 88 4.1% 89 4.2% -1 -0.0% 2215

众安保险 170 6 3.5% 6 3.5% - - 176

合  计 27432 914 3.3% -2084 -7.6% 2998 10.9% 2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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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长期经营风险，稳定长期经营业绩。

（二） 收入大幅下降，但同口径数基本实现稳步上

升。按照新准则的收入确认原则，保险服务收入应剔除

投资成分并分期确认，因此预期新准则下保险公司特别

是寿险公司的收入将大幅下降。如表2所示，10家保险

公司2023年新准则下的保险服务收入较2022年旧准则

下的保费收入下降7.6%至70.3%不等，寿险收入降幅大

于非寿险收入，总体符合预期。同时，与按照新准则调

整后的2022年同期数据相比，除新华人寿和太平保险

外，其他8家公司的保险服务收入实现同比稳步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普遍能够预期并接受保险公司收入

指标的变化，中国经济网、《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

等媒体以及中金、华泰证券等公司的行业分析报告均主

动按照调整后的同口径数据进行比较，显示前期为加深

各界对新准则理解进行的宣传引导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净利润变动基本平稳。根据收入费用配比原

则，新保险合同准则下保险公司的保险服务费用也需剔

除投资成分并分期确认，收入和费用同步下降，保险服

务业绩对保险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有限。如表3所示，剔

除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的影响，除中再集团因保险业

绩和长期股权投资业绩大幅提升导致净利润增加85.5%

外，其他9家保险公司净利润变动基本平稳。

同时，新保险合同准则强调保险经营规律的会计

展现，要求在利润表中分别展示保险服务业绩和投资业

绩，因而能够更清晰地展现保险公司的利润来源，更好

满足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并推动保险公司转变管理

认知和管理方式。如表4所示，2023年有8家保险公司

的保险服务业绩高于投资业绩，2022年有9家保险公司

的保险服务业绩高于投资业绩，总体来看保险服务业绩

的稳定性高于投资业绩，较好地展现了保险公司保险服

务主业的经营情况。

三、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面临的主要问题

综合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情况跟踪以及专题调研

收到的反馈来看，境内外上市保险公司总体实现平稳过

渡，调研单位普遍认可新保险合同准则在增强保险公司

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可比性、推动保险公司提升管理水平

和回归保险本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这是保险行

业借新准则实施之机提升管理水平的难得机会。与此同

表 2  保险服务收入变动情况表 2  保险服务收入变动情况

2022年旧准则下

保费收入（亿元）

2022年新准则下

保险服务收入（亿元）

2023年新准则下

保险服务收入（亿元）
新旧准则同期比较 新准则同期比较

人保集团 6258 4688 5039 -25.1% 7.5%

国寿股份 6152 1826 2124 -70.3% 16.4%

平安集团 7696 5260 5364 -31.7% 2.0%

中国太保 3988 2497 2662 -37.4% 6.6%

太平保险 2650 1089 1075 -58.9% -1.3%

新华人寿 1631 569 480 -65.1% -15.5%

中再集团 1698 892 998 -47.4% 11.8%

阳光保险 1087 557 599 -48.7% 7.5%

人保财险 4875 4244 4572 -13.0% 7.7%

众安保险 240 222 275 -7.6% 24.1%

合  计 36276 21844 23189 -39.8% 6.2%

表 3  剔除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影响后表 3  剔除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影响后
净利润变动情况净利润变动情况

2022年新准则

（亿元）

2023年新准则

（亿元）

新准则

同期比较

人保集团 446 487 9.3%

国寿股份 959 1049 9.4%

平安集团 1312 1184 -9.7%

中国太保 480 471 -1.9%

太平保险 207 191 -7.8%

新华人寿 271 219 -19.2%

中再集团 62 115 85.5%

阳光保险 50 47 -6.6%

人保财险 299 263 -12.1%

众安保险 12 14 16.4%

合  计 4095 403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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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研单位也反映，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仍面临一些

困难和问题。

（一）实施难度较大，成本相对较高。新保险合同准

则下的负债计量、收入确认、费用分摊等对信息系统、历

史数据、精算结果的依赖度明显加深，新准则的实施面

临理念转换、信息系统和数据支撑、会计和精算人才配

备等多方面问题，需要投入较多的成本。其中，寿险公司

的成本高于产险公司的成本，大型上市保险公司的实施

成本约为1亿元至2亿元（占其净利润的比例不到1%，主

要包括咨询和系统开发的成本）。调研中，据中小保险公

司反映，在上市保险公司已有相关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

寿险公司咨询和系统开发的成本为2000万元左右，产险

公司为1000万元左右，部分盈利空间较窄的中小保险公

司表示，新旧准则转换的支出预算可能面临一定的压力。

（二） 部分实施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规定和强化指导。

综合调研和年报分析的情况来看，在准则原则导向下，

首次执行新准则的上市保险公司2023年年报附注中信

息披露的颗粒度和质量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予以指导

和规范 ；各中小保险公司对新保险合同准则的了解掌

握程度不一，有待进一步加强新准则宣传和指导 ；新保

险合同准则与其他准则的衔接（如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

础项目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未引入国际准则修

订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

（三）税收政策和监管规则的衔接尚未明确。新保

险合同准则改变了保险公司收入确认原则，进而影响企

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计算。同时，在现行监管规则下，

保险公司的部分监管指标基于旧准则下的会计数据计

算，在新准则下可能面临监管指标或计算口径的调整。

鉴于此，需要相关部门根据新保险合同准则及时修订完

善相关的税收政策和监管规则，避免2026年新准则全

面实施后，保险公司因税收政策和监管规则尚未调整的

原因需同时提供新旧准则两套财务报表，给保险公司造

成较大的负担。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为积极应对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面临的问题，推

动新准则全面顺利实施，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如下 ：

继续做好新准则的实施指导。拟在2024年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中，纳入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

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有关内容，进一步明确相关

会计处理要求。同时，继续加强新准则宣传培训，广泛

倾听实务意见，对收集到的新准则实施问题分类分层研

讨，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推动新准则高质量实施。

引导中小保险公司做好实施准备。拟会同国家金

融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引导中小保险公司做好新准则实

施准备，在不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前提下提供简化处理

指导以及细化指引，降低实施难度和成本 ；会同国家金

融监管总局推动中保协等总结大型保险公司实施经验，

研究准则实施系统标准化的可行性，帮助中小保险公司

降低系统改造成本。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主动与税务部门、监

管部门等加强沟通，积极协调和推动解决税收政策、监

管规则与新准则的衔接问题，协助做好新准则实施相关

税收政策和监管规则的研究和修订工作，为新准则的全

面落地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

表 4  新保险合同准则下净利润来源分析表 4  新保险合同准则下净利润来源分析

2022年（亿元） 2023年（亿元） 变动比例

保险服务业绩 投资业绩 其他损益 保险服务业绩 投资业绩 其他损益 保险服务业绩 投资业绩 其他损益

人保集团 291 209 -74 245 140 -41 -16% -33% 45%

国寿股份 531 232 -63 618 -97 -75 16% -142% -20%

平安集团 994 -819 1248 925 -790 1066 -7% 3% -15%

中国太保 329 135 -40 337 36 -53 2% -74% -32%

太平保险 180 -75 -44 185 -18 -50 3% 75% -16%

新华人寿 238 10 -27 140 -65 -21 -41% -740% 24%

中再集团 49 -35 -27 62 28 -26 27% 179% 5%

阳光保险 17 49 -18 34 48 -24 100% -3% -32%

人保财险 224 124 -8 191 110 -20 -15% -11% -166%

众安保险 14 -13 -18 13 42 -15 -6% 433% 16%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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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杂
志
社


